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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

本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变更的事项，具体情况公告如下。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项背景及原因

成都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2022年第 3次（临时）股东会于 2022年 6月 27日召

开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审批交子公园投资公司股东变更及章

程修订的议案》，同意：

1、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 270,000

万元（其中认缴 270,000万元，实缴 270,000万元），占公司注册

资本 27%的股权全部以无偿划转方式转至成都交子金控投资控

股有限公司，划转基准日为 2021年 6月 30日。

2、同意董事提名权由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变更

为成都交子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，现有董事保持不变，其中张

海彤、黄悦、黄密、梁涛提名方由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

司变更为成都交子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变更基本情况

表 变化前后控股股东基本情况



序号 主体类型 变化前后 名称 持股比例

1 控股股东

变化前
成都交子金融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
27%

变化后
成都交子金控投资

控股有限公司
27%

变更后控股股东成都交子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相关情

况如下：

成立日期：2019年 3月 26日

注册资本：150,000万元

主要业务：一般项目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自有资金

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物业管理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财务状况：截至 2021年末，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422,342.32

万元，负债总额 198,381.33万元，净资产 223,960.99万元。2021

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,741.69万元，净利润 386.09万元。截至 2022

年 3月末，资产总额 490,485.50万元，负债总额 266,455.65万元，

净资产 224,029.85 万元。2022 年 1-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,308.61

万元，净利润 68.86万元。

质押情况：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其持有公司股权未被质押。

（三）变更前后公司股权结构情况

1、变更前，公司主要股东的名称、企业性质和股权比例情

况如下表所示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企业性质 股权比例

1 成都交子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7.00%
2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.53%
3 成都兴锦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3.42%
4 建信金投（成都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12.55%
5 成都兴锦生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.94%



6 成都高新集萃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8.28%
7 成都智媒体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4.14%
8 成都轨道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4.14%

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：

2、变更后，公司主要股东的名称、企业性质和股权比例情

况如下表所示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企业性质 股权比例

1 成都交子金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27.00%
2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1.53%
3 成都兴锦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13.42%
4 建信金投（成都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企业 12.55%
5 成都兴锦生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.94%
6 成都高新集萃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8.28%
7 成都智媒体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4.14%
8 成都轨道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4.14%

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：



（四）独立性情况

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要求规范运作，在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、业务经

营等方面与变更前后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均保持独立。

（五）事项进展

1、内部有权决策机构决定：2022年 6月 27日

2、工商变更：2022年 7月 26日

二、影响分析

本次控股股东变更后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。本次控

股股东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、业务模式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

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三、其他需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四、信息披露承诺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

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不存在任何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，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

律规则、证券法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

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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